
 

 

概述 

目标 

主要内容 

对缔约方的潜在好处 

2025 年 4 月  

 

主要特点、义务和益处 

建立地中海渔业总委员会协定（2014 年最后一次修订） 

洄游鱼类及相关物种在国家管辖范围内外的不同海域活动，其可持续管理和保护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间的合作。

各国直接或通过区域渔业机构（RFBs）开展合作，以制定和采取保护和管理措施。全球已建立约 50 个区域渔业机

构。其中包括有权采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保护和管理措施的区域渔业管理组织（RFMOs）。 

在地中海和黑海地区，主管的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是地中海渔业总委员会（GFCM）。《建立地中海渔业总委员会协

定》（《GFCM协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制定的，目的是加强海洋科学研究方面的合作，以实现地中海地

区渔业的可持续发展。《GFCM协定》在 1949 年粮农组织大会第五届会议上获得批准，并于 1952 年 2 月 20 日生

效。《GFCM协定》分别于 1963 年、1976 年、1997 年和 2014 年进行了修订。多年来，《协定》的范围不断扩大，

涉及黑海和水产养殖发展。截至 2025 年 3 月，包括欧盟在内的 23 个粮农组织成员加入了该协定。 
 

《建立地中海渔业总委员会协定》的主要目标是确保地中海和黑海所有海域（"地中海渔业总委员会适用区域"）海洋

生物资源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以及水产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这一目标通过委员会履行的职能来实现，包括审查和

评估有关海洋生物资源的状况，制定和建议养护和管理措施，通过管理计划，采取行动预防、阻止和消除非法、不

报告和不管制的捕捞活动（IUU），以及促进水产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 
 

《GFCM协定》共有 28 条，包括每个缔约方的以下核心义务： 

• 落实委员会通过的建议的义务--第 8(b)条和第 14(1)条---涉及： 

o 保护和管理地中海渔业总委员会适用区域内的海洋生物资源； 

o 尽量减少捕鱼活动对这些资源及其生态系统的影响； 

o 采用基于生态系统方法的多年期管理计划； 

o 建立渔业限制区，保护脆弱的海洋生态系统； 

o 确保定期收集、提交、核实、储存和传播数据和信息； 

o 采取行动预防、阻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的捕捞活动； 

o 解决违规情况。 

• 有义务将通过的建议转化为国家法律和法规，并每年向委员会提交报告，说明其落实或转化建议的情况--第 

14(2)条。 
 

一旦成为《GFCM协定》的缔约方并有效执行其规定，一个国家将获得许多益 处，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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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可以通过直接参与，有效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养护和管理措施，确保悬挂其船旗的渔船遵守此类管理措施，从

而改善地中海渔业总委员会适用区域内渔业资源的养护和管理，以及依附和相关物种、海洋生态系统和海洋生物多

样性的养护和管理。有了关于地中海渔业总委员会适用区域海洋生物资源的更多信息，以及关于捕鱼、上岸、转运、 

保护和养护的详细信息，就有更多机会与其他缔约方的数据进行交叉核对，并确保在地中海和黑海可持续地开展捕

鱼活动。 

 

 

缔约方可确保水产养殖业以可持续方式得到发展和强化，符合相关国际和区域性文件及指导原则。在地中海渔业总委

员（GFCM）推动的信息共享及可持续水产养殖发展良好实践的支持下，缔约方能够推动该领域的繁荣发展，使其在

本区域内有效促进粮食安全与营养保障，同时保护遗传多样性，并尽量减少对环境和当地社区的不利影响。 

 

缔约方可以向国际社会表明其致力于履行在地中海渔业总委员会适用区域实施养护和管理措施的责任。由于缔约方

承诺打击过度捕捞和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的捕捞活动，缔约方可以吸引市场国家的兴趣，购买以合法和可持续方

式上岸或转运的鱼类和/或渔业产品。因此，缔约方及其相关产业可通过在GFCM适用区域开展渔业活动，从市场条

件较优的国家获得更多收入。此外，随着GFCM与商业实体之间的对话不断推进，在GFCM适用区域内开展的渔业、

水产养殖及相关活动也有望带来更多收益。 

 

 

如果缔约方被视为合法、透明、可靠和合作的行为主体，其声誉就能吸引外国投资进入其渔业、水产养殖和海洋部

门，包括通过地中海渔业总委员会制定和开发项目。 

 

 

可以通过改进对渔船作业的监测、控制和监督的集中协调，从而提高采取这些措施的决策透明度，确保执行委员会

通过的养护和管理措施，大大加强（GFCM）适用区域的渔业和水产养殖治理。 

 

《建立地中海渔业总委员会协定》第 17 条规定，发展中国家可为执行协定条款所确定的需要请求援助。委员会有

责任充分认识到作为缔约方的发展中国家的特殊要求，并在这方面开展合作。 

 

 

欲了解更多有关《建立地中海渔业总委员会协定》、加入《建立地中海渔业总委员会协定》的示范文书以及粮农组织

条约程序的信息，请联系：treaties@fao.org. 

A.参与地中海渔业总委员会适用区域内渔业资源的可持续管理 

C.   经济效益 

F.  通过与发展中国家合作落实GFCM协定，增强团结与协作 

 

E. 改善地中海渔业总委员会（GFCM）适用区域内渔业和水产养殖业的行业治理 

D. 吸引对渔业和海洋领域的外国投资 

B. 推动地中海渔业总委员会（GFCM）适用区域内水产养殖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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